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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通过互联网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已经成为当下人们求知解惑的重要渠道。社交网

络在给受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受众隐私愈发透明。以“人肉搜索”这一现象为例，它在给受众提供

便捷的同时，也在每时每刻对隐私权构成威胁甚至引发侵权纠纷，故对新媒体时代隐私权的侵权问题与

法律规制展开研究是极具有现实意义的。文章首先对“人肉搜索”进行界定，并阐述其在新媒体时代下

的法律特征为：行为主体众多、信息传播迅速、行为后果影响广泛。其次，对新媒体时代下“人肉搜索”

涉及的隐私侵权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从完善立法、技术防治、道德自律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对隐私

保护的实践运作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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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new media era,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people to obta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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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hey need through the Internet. Social networks not only bring convenience to au-
diences, but also make their privacy more transparent. Taking the phenomenon of “human flesh 
search” as an example, it not only provides convenience to the audience, but also poses a threat to 
the right of privacy and even causes infringement disputes all the time.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right of privacy infringement and legal regulations in the new 
media era. The article first defines “human flesh search”, and expounds its leg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media era: numerous subjects of behavior, rapi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consequences of extensive influence. Secondly, it studies the privacy infringement issues involved 
in “human flesh search” in the new media era.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legislation, technic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oral self-discipline, etc., in order t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actice operation of privac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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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媒体时代下网民数量飞速增长，互联网普及率也激增，根据 CNNIC 最新发布的互联网数据显示，

2022 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超过 10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5.6%。伴随着网络的逐渐发达，“人肉搜索”行

为时有发生并影响着大众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公众人物、政府官员还是一般个体都可能会遭到“人肉搜

索”。从 2007 年的“死亡博客”事件 1 到 2018 年的“高铁霸座男”2 再到“德阳女医生案”3，“人肉搜

索”屡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在不同时期的“人肉搜索”事件中都能看到隐私权侵犯的问题，故文章

对新媒体时代隐私权的侵权问题与法律规制展开研究，希望对推动隐私权保护的实践运作具有积极影响。 

2. “人肉搜索”的界定与法律特征 

2.1. “人肉搜素”的定义 

“人肉搜素”最早起源于猫扑网(MOPPER)，其与“新浪爱问”和“百度知道”属于同种类型的知识

搜索类网站。该网站内的积分货币即“猫币”(Mp)，是提问者用来悬赏解答问题者的货币，经常解答问

题赚取 Mp 的人称为“赏金猎人”。提问者发起，解答者回答的过程形成了“人肉搜索”引擎。“人肉

搜索”是网民通过人找人的方式在网络上进行信息搜索与互动，基于人际网络的“六度分离”是“人肉

搜索”得以实现的基础[1]。“人肉搜索”的对象非常广泛，新媒体时代下当“人肉搜索”的对象为人时，

狭义层面上的“人肉搜索”就产生了：大量网民为了挖掘事件真相，自发在网络上搜集信息进行披露、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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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肉搜素”的法律特征 

第一，行为主体众多且互动性强。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自我实现”理论，指出人类最高层次

的心理需求是“自我实现”。“人肉搜索”一般都是以引起舆论关注的热点事件为开端，在“人肉搜索”

过程中，为了推动事件真相的快速浮出，大众将挖掘信息看作自身责任，这种责任感以及内化道德感驱

使他们自发进行搜索。此时，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搜索令的发出者，也包括对个人信息进行搜集的网民、

网络服务提供商、个人隐私信息的传播者等。新媒体时代下，一方提问，八方回答，大众的积极性被调

动后，行为主体往往难以计数并且各行为主体互相进行信息互动。 
第二，信息传播迅速且难辨真假。新媒体时代下，社交网络平台上的信息传输、接受、反馈在短短

几秒钟内就可以完成。一旦“人肉搜索”被发起，网民便会通过各个平台进行评论、转发等，在极短时

间内就能实现信息的迅速传播，但也可能导致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话语权下沉的新媒体时代，网民发声

机会增多，在搜索信息过程中往往急于提供信息或者想要“蹭”事件流量而发布虚假信息，容易生成并

扩大“人肉搜索”的负面影响。 
第三，行为后果影响广泛。和传统的传播途径相比，网络具有不受空间限制和传播迅速的特点，被

搜索人的个人信息一旦在网上被披露，任何人于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在网上进行浏览、复制，被搜索

人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众矢之的[2]。由于网民在网络上大量曝光当事者个人隐私信息甚至是私生活信息，

极大的满足了他人的猎奇心理，会引发大量网友围观。其次，“被人肉者”陷入了公众的审判之下，会

遭受到他人的过激评论以及煽动性辱骂，产生的生理和心里伤害无法预估。同时，受伤害的主体不仅仅

包括被监督者，也包括与之有相关关系的第三人[3]。 

3. 新媒体时代“人肉搜索”涉及的隐私侵权问题 

在自媒体俯拾皆是的时代，当“人肉搜索”过度时，被搜索人的生活经历、恋爱婚史、疾病缺陷等

与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也被“人肉”出来，导致被搜索人遭受现实人身攻击。显然，“人肉搜索”所产

生的负面影响已然从虚拟网络外溢至现实生活，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和生命安全权。 

3.1. “人肉搜索”对隐私权的侵权 

隐私是人类尊严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人皆有隐私。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1032 条第 2 款的规定，

隐私是指自然人的私人信息和私人生活安宁，是自然人不愿随意被他人知晓和打扰的私人空间。隐私权

是自然人对属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和私人生活以及私人空间范畴内的事项依法自由支配并不受他人干涉的

权利。“人肉搜索”依托网络技术一旦发生隐私侵权行为，影响会更广泛和彻底。例如，“德阳女医生”

一案中，当事人安医生和其丈夫的姓名、照片、工作单位、任职、社会身份以及安医生孩子的学校等信

息均被“人肉搜索”且在网络上公开传播，大量网友对其一家进行侮辱、谩骂和恶意揣测，最终导致安

医生不堪压力自杀身亡。 

3.2. “人肉搜索”侵犯隐私权的表现形式 

第一，网络搜索信息行为。搜索内容为公民和社会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隐私是“人肉搜索”中侵害

隐私权的必要条件。例如，未经他人许可，将当事人的私密信息如姓名、照片、电话、住址等搜集整理

并加以公开传播或者作以商用。其次，黑客攻击他人电脑盗取隐私信息或者非法盗取他人社交账号获取

信息也是“人肉搜索”侵权的表现。 
第二，网络披露传播行为。对“被人肉者”的隐私信息在网络上未经其同意而大肆披露传播，扩大

了隐私信息被知晓范围的行为也是“人肉搜索”侵犯隐私权的表现。新媒体时代下的“人肉搜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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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传播这一过程，即搜集到的信息并不会就此尘封不动，而是搜索者在网络平台上进行披露传播，从

自己一人知晓变成万人知晓。判断这一行为是否合法，关键需要从信息所传播的范围、传播目的、及后

果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认定[4]。网络用户为了刻意操纵舆论走向或者基于猎奇心理而肆意搜索、公开、

传播个人信息，产生的后果严重影响搜索对象的生活及工作时，就应被认定为是对其网络隐私权的侵犯。 

3.3. “人肉搜索”行为的侵权责任主体及其过错形式 

第一，“人肉搜索”令发布者的侵权责任。发起人是侵犯隐私权的始作俑者，在搜索网站发布求“人

肉”、求“详情”等行为，应当认定为侵犯当事人隐私权的行为，应当认定发起人为侵权主体，对侵权

行为承担责任[5]。另外，发布者将搜索对象的姓名、照片或影像发布到网上辅之一些煽动性的言语，以

调动网民的情绪，这些行为已经明确侵犯当事人的肖像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肉搜索”令发布者

没有公布目标对象的全部身体特征和具体隐私，但在没有延迟的网络平台上，网民在基于猎奇心理追问

时已经具备侵犯个人隐私权的指向。 
第二，对个人信息搜集者的侵权责任。新媒体时代下的社交网络赋予“人肉搜索”新的特征即参与

者难以计数，网民利用各种非正常渠道搜索并公开他人隐私，可以视作为隐私权侵权行为发生的推动者。

正是由于信息搜集者自发的积极搜集行为，被搜索对象在网络平台和公众视野里变得完全透明，“人肉

者”就具有侵犯隐私权的过错。《民法典》第 1165 条第 2 款规定，过错推定责任原则适用的基本要求即

为依法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而其又无法证明没有过错的应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商指向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的电信运营商，这些

网络服务提供者虽然难以对用户在平台上发布的信息逐一审查，但在技术上完全具有信息筛选和过滤能

力，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人肉搜索”过程中为侵权人和侵权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平台。《侵权法》第

36 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除此之外还提到了两条规则：提示规则和明知规则。意指，被

侵权者有权让网络服务提供商删除、屏蔽侵犯个人信息的网络内容，终止他人的隐私侵权行为，而如果

网络服务商明知网络用户利用其平台或服务发生侵犯隐私权行为却不加以终止，应当与侵权人承担连带

责任。 

4. 我国隐私权侵权保护现状 

4.1. 相关法律规定 

第一，民事立法。我国的《民法总则》(2017 年施行)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保护的范畴，在有关名誉

权的法条中表述隐私权保护。2020 年 5 月，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在 2021 年初施行，

《民法总则》废止。《民法典》中第 1032 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他人不得刺探，并在下一条中列出

了侵害隐私权的具体行为，比如，以电话、短信等方式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或者进入、拍摄、窥视他

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或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以及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等明确规定侵犯

隐私权的具体形式。 
第二，行政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7 年施行)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对个人信息

维护的职责”条款，其中，该法要求建立用户信息保护制度以及列明违反相关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所需

承担的法律责任，给个人信息保护铸就了无漏洞可钻的法律闭环。具体内容有：阐述个人信息的概念，

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和法律责任，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运营者保护用户个人信息的责任和义务

作了详细清晰的说明。 
第三，刑事立法。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增设隐私权侵权的犯罪圈：“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

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此后又扩大了侵权犯罪主体的范围并规定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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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给他人的予重罚。而《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 246 条中增设款项为在网络环境中受到侮辱、

诽谤但由于自身技术能力不足等原因难以提供证据的受害者提供问题解决渠道。 

4.2. 隐私权立法存在的问题 

第一，立法零散不系统。我国民法、行政法、刑法中均有许多保护隐私权的规定，但所有保护隐私

权的规定都处于未整合的零散状态，缺少系统全面的隐私权保护立法，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保护规定和

原则。并且，根据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我国家并未规定侵犯隐私权罪这一罪名，仅仅在权利主体受到

侮辱、诽谤后可以提起刑事诉讼或者请求公安机关立案。 
第二，相关法条原则不完善。比如，上文提到《侵权法》中确定了侵权责任的过错原则和过错推定

原则，但该条并未说明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归责原则。新媒体时代下，对于网络平台中权利主体隐私权

受到侵犯行为时尤其是遭遇“人肉搜索”时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网络的匿名性会导致证据搜集的困难

从而导致过错责任认定困难。此外，虽然我国《刑法》对于网络平台中隐私侵害救济措施作了规定，但

我国民事立法并没有设定相关网络隐私侵权的救济措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隐私侵权案件大多是民

事案件。 
第三，技术进步带来的立法难题。在社交网络极其发达的时代，隐私权侵权的方式和特点随之发生

变化，科技也日益更新，隐私权立法需要表现出与时俱进发展的活力。除我国外，许多国家对于隐私权

保护的内容与范围均作规定，其明确隐私权的边界、内容与范围，以便在实践中减少隐私权的侵害。当

下在新媒体时代，由于网络通信技术的更迭进步，公民隐私权的内容范围在不断扩大，隐私权侵害行为

类型也随之增多，“人肉搜索”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种。因此，隐私权保护的相关法律对于隐私权内容、

范围进行补充完善，对侵害行为类型进行扩大界定将是立法需要重解决的问题。 

5. 新媒体时代对隐私权侵权的法律规制 

新媒体时代下，“人肉搜索”行为的法律规制是极具有现实意义的，既能更好地保护公民隐私权，

又能最大程度的降低造成的负面影响。基于现有法律规制现状，文章对“人肉搜索”等隐私侵权行为的

法律规制提出建议。 

5.1. 完善立法保护，健全法律体系 

在新媒体时代下，隐私权的内容与范围有所扩大，所以应将现有法律中关于隐私权的内容重新审查

并予以完善，此外应确立隐私权的具体人格权地位。另一方面，在新媒体时代下信息发布的匿名性使得

受害主体取证困难，应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确立合理明确的归责原则，加大侵权人的民事责任。另一方

面，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赔偿问题作出具体措施规定。笔者建议，应对赔偿问题予

以法条说明，并且对于网络环境中的侵权行为应采取惩罚性经济制裁手段，如，对于在网络平台中侵害

他人隐私权的人所需支付的损害赔偿大于在现实环境中侵权的数额。最后，完善隐私权受侵害的救济途

径。例如，设置公安机关协助调查这一措施。在新媒体时代，相比较于普通网民，网络服务商在使用信

息技术和获得信息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根据我国《侵权法》有关规定，涉及网络的侵权案件需由原告人

自行提供证据，但普通用户很难取证和确定自身损害后果。因此，我国还应立法对涉及网络的隐私权侵

权案设置公安机关和技术商的协助调查义务。 

5.2. 规范技术建设，筑起技术栅栏 

技术的发展赋能产业发展，其中也包括信息搜索产业，因此，隐私保护也需要从技术防治角度切入。

例如，网络平台的匿名性与“人肉搜索”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有很大关系。在匿名的空间里，网民大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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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行会缺乏理智。对于网络平台中个人隐私的保护，加密

技术和甄别技术能够有效筑起隐私保护的栅栏：加密技术能够防止非法用户访问个人存储的隐私信息，

也能够保护在通讯网络中传输的隐私信息不被无关或恶意的第三方所解读[6]；甄别技术是网络平台服务

商在网络用户隐私权受到侵犯时快速准确定位到侵权责任人，以便更好的终止侵权行为。当下，一些网

络平台和 APP 也开始推行 IP 属地定位比如新浪微博和抖音等，大大提高了网民的责任感和言行的理智

性。网络平台积极应用前沿技术并且规范技术建设，配合完善的法律政策，可以为隐私权保护筑起安全

的栅栏。 

5.3. 加强道德自律，提升网民素养 

道德自律可以分为个人道德自律和行业自律。细究“人肉搜索”的行为主体也与道德自律的两部分

相对应：微观个人主体及宏观行业主体。个人方面的道德自律可以首先从培养理性的“意见领袖”入手。

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两级传播理论”：信息首先从大众媒体传到意见领袖那里，再由意见领袖

加工后传播给普通大众，其过程经历了两次传播。在网络平台中充斥着繁杂的信息，网民往往会依赖意

见领袖获取信息，长期的信息依赖会导致言语行为的听从，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意见领袖的权威舆论引

导力，因此要培养理性的意见领袖，从而引导网民自律，提升网民素养。人肉搜索的运行依托整个互联

网环境，它的隐私侵权问题必然涉及网络供应商和服务商，涉及由整个行业所共同提供和组建的传播硬

件[7]。相关互联网行业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信息的问题甚至以上传信息与否作为使用能否的标准，这种行

为降低了“人肉搜索”的难度。因此，各行业主体应提高自律意识，积极成立保护个人信息数据的联盟

或协会，制定并颁布信息搜集、使用的实施办法，明确“人肉搜索”的边界。 

6. 结语 

隐私权的保护是社会十分重要的议题。在新媒体时代，各种技术的更迭使其保护又面临一些新的挑

战。其中，“人肉搜索”席卷式的信息搜集有时会严重侵犯个人隐私权，摧残个人身心健康。为了减少

“人肉搜索”引发的隐私侵权现象，不仅网民要提高道德自律，不随意僭越法律边界，主流媒体以及网

络服务商也应扮演好“意见领袖”的角色，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最后，法律作为有效救济方式更应

该与时俱进，健全法律系统完善我国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各方只有通力合作，共同提高隐私权保护意识

才能够在新媒体时代收获隐私权保护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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